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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河南洲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受卢氏县人民医院的委托，就卢氏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内镜中心设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及采购范围：
1、项目名称：卢氏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内镜中心设备项目
2、项目编号：三卢公开采购-2025-15、LSGZ[2025]065-ZC042
3、采购人：卢氏县人民医院
4、预算金额：¥2180000.00元；
5、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已落实
6、采购内容：卢氏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内镜中心设备项目，采购：分别为:高清电子治疗胃镜2条；高清电子治疗肠镜2条；主机、工作站及配套设备1套。
7、供货期：签订合同后15日历天（完成安装及调试）
8、交货地点：卢氏县人民医院院内
9、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10、标段：不划分标段
11、质保期：一年
12、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执行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政策（残疾人福利性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等政府采购政策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3.2投标产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9号修订后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提供投标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3.2供应商为代理商或经销商，投标时须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供应商为生产企业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3.3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1-2023年任意一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自行承诺。
3.4供应商提供2025年以来任意三个月企业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或承诺书(注: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依法免税证明材料)；拟派项目负责人依法激纳社保或承诺书、身份证及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
3.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关系、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声明函）；
3.6供应商须提供本企业无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承诺书；
[bookmark: _Toc31122_WPSOffice_Level2]3.7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在资格审查结束之前通过以下渠道对各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查询,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及相关证据与其他采购文件一并保存：
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渠道：“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查询渠道：“中国政府采购网”。
4、本项目不接收联合体投标。
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及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企业做无效标处理；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有权对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和复查。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1.时间：2025年04月09日08时00分至2025年04月29日08时40分；
2.地点：三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下载；
3.方式：本项目没有报名环节，供应商凭CA数字证书通过三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址：http://gzjy.smx.gov.cn），点击交易平台选择“市场主体登录”，在所参与项目右侧点击参与投标，即可直接下载本项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包含采购内容、技术参数要求等投标所需一切内容）。
办理CA证书：http://www.smxgzjy.org/bwstb/23330.jhtml
注：本项目为不见面开标项目。开标当日，供应商无需到开标现场参加开标会议，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陆不见面开标大厅选择登陆三门峡市公共资源电子招投标系统进行登陆（网址为http://t.cn/A6huPROa）,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并进行投标文件解密等。每位供应商的解密时间为开标时间起30分钟内完成。因供应商原因未能解密、解密失败或解密超时的将被拒绝。
4.本项目为全电子招标，不再收取招标文件费用。
四、投标资料的提交
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审查内容以投标截止时间前在三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传的投标文件为准。规定时间外上传或更改的信息不作为评标依据。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清晰可辩性负责。投标人应及时完善主体库。
五、投标保证金
按照《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财购[2019]4号文）的要求本项目不再收取投标保证金。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开标地点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5年04月29日08时40分（北京时间）
2.开标地点：卢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第一开标室；
3.评标地点：卢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第一评标室；
七、其他事项
1、响应人应仔细阅读操作手册，在本公告中要求的截止时间前完成招标文件下载工作。因响应人操作不当问题造成的无法下载招标文件等一切后果，由响应人自行承担；
2、响应人递交的响应文件不论中标与否均不予退还；
3、采购人不组织投标单位踏勘现场。
温馨提示：本项目为电子化、无纸化交易项目，开标时不再接受任何纸质资料，为保证您能开标成功，请需仔细阅读招标文件和三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业务办理指南。
八、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三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发布。
九、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17624]监督单位：卢氏县政府采购办公室
电话：0398-7863556 
地址：卢氏县城关镇解放路中段
监督单位：卢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系人：吴万顺
电话：0398-2258998、13938128739
地址：卢氏县莘源西路与迎宾路交叉口
采购人：卢氏县人民医院
联系人：翟彩霞
电话： 0398-7180206、13030355756
地址：卢氏县行政路102号
代理公司：河南洲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爱萍
联系电话：15839880880、18939075870
地址：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迎宾大道湖滨大厦A座251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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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供应商须知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0
	监督单位
	监督单位：卢氏县政府采购办公室
电话：0398-7863556 
地址：卢氏县城关镇解放路中段
监督单位：卢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系人：吴万顺
电话：0398-2258998、13938128739
地址：卢氏县莘源西路与迎宾路交叉口

	1.1
	采购人
	采购人：卢氏县人民医院
联系人：翟彩霞
电话： 0398-7180206、13030355756
地址：卢氏县行政路102号

	1.2
	采购代理机构
	代理公司：河南洲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爱萍
联系电话：15839880880、18939075870
地址：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迎宾大道湖滨大厦A座2513室

	1.3
	项目名称
	卢氏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内镜中心设备项目

	1.4
	标段划分
	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1.5
	采购内容
	卢氏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内镜中心设备项目，采购：分别为:高清电子治疗胃镜2条高清电子治疗肠镜2条、主机、工作站及配套设备1套。

	1.6
	预算金额
	¥2180000.00元；

	1.7
	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且已落实；

	1.8
	交货时间
	签订合同后15日历天（完成安装及调试）

	1.9
	交货地点
	卢氏县人民医院院内

	1.10
	质量要求
	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1.11
	质保期
	1年

	1.12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否；

	1.13
	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本项目执行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政策（残疾人福利性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等政府采购政策。

	1.14
	是否退还投标文件
	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不论中标与否均不予退还；

	2.1
	投标人的资质、能力和应具备条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3.2投标产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9号修订后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提供投标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3.2供应商为代理商或经销商，投标时须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供应商为生产企业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3.3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1-2023年任意一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自行承诺。
3.4供应商提供2025年以来任意三个月企业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或承诺书(注: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依法免税证明材料)；拟派项目负责人依法激纳社保或承诺书、身份证及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
3.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关系、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声明函）；
3.6供应商须提供本企业无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承诺书；
3.7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在资格审查结束之前通过以下渠道对各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查询,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及相关证据与其他采购文件一并保存：
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渠道：“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查询渠道：“中国政府采购网”。
4、本项目不接收联合体投标。
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及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企业做无效标处理；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有权对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和复查。

	2.2
	踏勘现场
	不组织

	2.3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2.4
	质疑
	投标供应商如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请于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15天前将问题以书面形式提交采购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否则，将被视为认可本招标文件所有内容。

	2.5
	采购人书面澄清的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 15日前，招标人如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澄清或者修改的，将以变更公告方式向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供应商发出，并发布在本次招标公告的同一媒体上，投标供应商应实时关注并及时下载。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2.6
	投标截止时间
	2025年04月29日08时40分

	2.7
	投标有效期
	60日历天（自投标截止之日起）；

	2.8
	分包
	不允许；

	2.9
	偏离
	/    

	2.10
	构成招标文件的其他材料
	招标文件的补充性文件（如有）；

	2.11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年份要求
	2022年1月1日以来

	2.12
	签字或盖章要求
	1、招标文件中要求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盖章或签章的，投标供应商在进行电子化投标文件签章时，以签盖法定代表人电子签章为准；
2、招标文件中要求加盖单位公章的，投标供应商在进行电子化投标文件盖章时，以加盖投标供应商的电子印章为准； 

	2.13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

	2.14
	履约保证金
	无；

	2.15
	核心产品
	主机 

	3.1
	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5年04月29日08时40分
开标地点：卢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第一开标室
评标地点：卢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第一评标室

	3.2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评标委员会成员为5人，采购人代表1人，其余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4人从相关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3.3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供应商
	否，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

	3.4
	付款方式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为准，甲乙双方协定。

	3.5
	无效标
条件
	1、投标供应商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的；
2、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承诺函；
3、电子化投标文件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4、投标报价低于成本、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5、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
6、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3.6
	重新招标的其他情形
	除投标人须知正文规定的情形外，除非已经产生中标候选人，在投标有效期内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采购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3.7
	本项目所属行业
	工业

	4.1
	代理费
	1.招标代理服务收费参照豫招协[2023]002号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关于印发《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中标代理服务费，领取中标通知书时由中标人一次性支付。（按照100万元以下1.7%，100-500万元1.2%）
2.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3.中标供应商在领取中标通知书时，须提供投标文件（上传稿）纸质资料两套，需加盖单位公章，胶装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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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交易注意事项
	具体要求：本项目为电子化、无纸化交易项目，投标文件是投标人、供应商（以下简称“投标人”）通过中心投标文件制作系统制作，并经过签章和加密后生成的电子版投标文件。
电子化投标文件具体制作文件请点击https://download.bqpoint.com/download/downloadlist.html?SoftTypeCode=进行下载。
温馨提示：本项目为电子化、无纸化交易项目，为保证您能投标成功，请需仔细阅读以下条款。
一、电子化投标
（一）网上投标保证金的缴纳
1、递交形式：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须通过投标人基本账户以转账或电汇的形式缴纳（账户必须是已加入三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投标人或供应商中的账户）。
2、投标人在成功缴纳后，可以将银行回单制作在投标文件中，作为缴纳保证金的依据。
3、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操作手册并充分考虑异地跨行转账到账时间等因素，因投标人操作不当或银行到账时间等问题造成开标时间未到达指定账户影响投标的，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后果。
4、未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项目结束后，将通过中心交易平台退还。
5、本项目投标保证金可使用电子保函缴纳，开具方式请在首页-交易智库-系统操作指南下载操作手册。
（二）电子化投标文件的签章
1、投标人在生成电子化投标文件后，应对电子化投标文件进行签章，未进行签章的视为无效投标。
2、招标文件中要求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投标人在进行电子化投标文件签章时，以签盖法定代表人签章为准。
（三）电子化投标文件的格式及上传投标
1、投标人所上传的电子化投标文件，应是通过中心投标文件制作系统制作的（投标文件制作工具下载地址：https://download.bqpoint.com/download/downloadlist.html?SoftTypeCode=），经过签章和加密后生成的电子版投标文件。其中包含用于投标文件上传的主文件（后缀为.smxtf）和用于应急补救的投标文件备份文件（后缀为.nsmxtf）。备份文件主要用于电子化开标出现技术问题后的补救，请投标人随身携带。
2、电子化投标文件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至三门峡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仍未上传成功的电子化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
注：如按照电子化投标操作教材制作完成的电子化投标文件无法上传的，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尽早的联系中心技术人员，以便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处理。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到处理技术问题和上传数据等工作所需的时间问题，投标文件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的，其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技术联系电话： 4009980000
（四）电子化项目开标、解密、唱标、评标
1、本项目采用电子化、无纸化进行招标，开标当日，投标人无需到开标现场参加开标会议，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陆不见面开标大厅选择登陆三门峡市公共资源电子招投标系统进行登陆（网址为  http://120.194.249.36:10094/BidOpening/bidopeninghallaction/hall/login），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并进行投标文件解密等。
2、电子化投标文件采用一次加密方式。开标时，由投标人使用CA证书，在规定时间内对其电子化投标文件进行解密。每位投标人的解密时间为开标时间起30分钟内，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解密的，其投标文件不予开标、唱标。
3、电子化投标文件解密异常的处理
如出现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等异常情况，投标人应及时致电中介服务机构说明。投标文件异常，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1）首先由技术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2）经技术人员排查后，是投标人文件自身问题导致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该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解密和唱标。开标会议继续进行。
（3）经技术人员排查后，如果是电子化交易系统问题造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将由技术人员对问题进行处理。如短时间内问题无法解决的，将由中介服务机构向监督部门申请，经监督部门同意后，暂停开标会议，待问题解决后继续开标。
4、待所有投标人投标文件解密完成后，由中介服务机构操作，对所有已解密投标文件进行唱标。
投标人应保证在开标期间电话、电脑、网络能够正常工作，投标人因停电、电脑病毒、网络堵塞等原因，未在规定的解密时间内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的，其投标文件不予接收、唱标。
开标时投标人可登录到交易系统中在开标解密栏中点击报价一览表查看自己的投标报价。如对自己的唱标内容有异议的，应在投标人解密成功后10分钟内向中服务机构通过开标大厅对话框提出质疑。中介服务机构应在监督人员的监督下接受投标人的质疑通过开标大厅对话框进行答复并做好书面记录。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质疑的，视为认可唱标内容。
6、评标时，评标委员会对电子化投标文件有质疑的，将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向供应商发起质疑。供应商的回复文件必须以经过供应商和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PDF式文件为准，并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提交至评标委员会。
7、如评标委员会对需要回复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30分钟内）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未收到回复的，视为投标人放弃回复，评标委员会将自行对需要回复的内容进行认定。
二、相关证书原件的提交
（一）投标人应保证上传内容齐全，真实有效，原件扫描件清晰可辨。因投标人上传原因导致应得分项而未得分或资格审查不合格等情况的，由投标人自行承担责任。
提示：本项目为电子化、无纸化交易项目，为保证您能投标成功，请需仔细阅读以上条款。



 一、总则
1、项目概况：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2、投标费用
2.1投标供应商承担其电子化投标文件编制与递交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对上述费用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3、定义及解释
3.1货物：系指投标供应商按招标文件规定而提供的设备、工具、备品备件、手册及其他有关技术资料和材料。
3.2服务：系指投标供应商提供的安装、调试、验收、与货物有关的运输和保险及其他伴随服务。    
3.3采购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4采购代理机构：指受招标人委托组织本次招标的采购代理机构。
3.5投标人：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并向招标人、采购代理机构提交投标文件的供应商。      
3.6公章——指投标人的行政章，招标人、采购代理机构不接受加盖其他印鉴的投标文件（如合同章、投标专用章、有序号的章等印鉴）。
3.7天（日）——除特别指明外，指日历天。
3.8偏离（或偏差）：投标文件的响应相对于招标文件要求的偏差，该偏差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为正偏离；劣于的，为负偏离。
4、合格的投标供应商：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5、保证
5.1投标供应商应保证在电子化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
二、招 标 文 件
6、招标文件的组成
6.1招标文件包括招标公告、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采购内容、采购项目要求、评标及定标、合同样本、投标文件格式及发出的补充性文件。
6.2投标供应商应详细阅读招标文件中的所有条款内容、格式、表格和所涉及的相关规范。如果投标供应商不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电子化投标文件和资料的，或者电子化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将导致电子化投标文件不被接受，其后果由投标供应商自己负责。
7、招标文件的澄清
投标供应商如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请于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15天前将问题以书面形式提交招标代理机构（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否则，将被视为认可本招标文件所有内容。
8、招标文件的澄清及修改
8.1投标人对招标文件任何部分若有任何疑问，请以书面形式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所规定的时间前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交。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主动对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或是根据投标人的要求对招标文件做出澄清或修改，澄清或修改内容都将在发布招标公告的网址上公布。澄清或修改内容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均具有约束力。  
8.2当招标文件、修改补充通知、澄清文件内容相互矛盾时，以最后发出的通知或修改文件为准。
8.3为使投标人在编写 投标文件时有充分时间对招标文件的修改部分进行研究，招标人可以酌情延长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日期，具体时间将在修改补充通知中明确。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招标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以在发布招标公告的网址上公布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15日的，招标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三、电子化投标文件的编制
9、特别说明
9.1 投标语言
投标供应商提交的投标文件以及投标供应商与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投标的所有往来函电均应使用中文。投标供应商提供的文件可以用英文，但相应内容应附有中文翻译本，在解释时以中文翻译本为准。
9.2 计量
在电子化投标文件所有计量单位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9.3投标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所有资料和文件均应是真实的和有效的，如有作假，则将该投标供应商的投标作无效标处理，若中标后被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且该投标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9.4投标供应商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和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要求编制并加密电子化投标文件。投标供应商未按规定加密的电子化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拒收并提示。
9.5投标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投标文件电子版的传输递交，并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电子化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电子化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电子化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间后送达的电子化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拒收。
10、投标货物和服务的文件
10.1投标货物合格文件：
10.1.1产品主要技术参数、产地来源表等资料。
10.2投标供应商必须对招标文件中参数的技术要求逐项、逐条明确答复; 应逐项填写“技术参数偏离表”，投标技术参数与招标文件中的规定要求有偏离的，应详细说明偏离情况。
11、投标有效期
11.1电子化投标文件从开标之时起开始生效，投标有效期为60天。
11.2在特殊情况下，采购人可征求投标供应商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这种要求和答复均应以信函、传真等书面形式提交。投标供应商可以拒绝采购人的这种要求，且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供应商不需要也不允许修改其电子化投标文件。
12、电子化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函、投标报价一览表、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投标承诺函、投标供应商情况、综合标、其他资料等；（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要求）
13、电子化投标文件的格式
13.1投标供应商所上传的电子化投标文件，应是通过中心投标文件制作系统制作的，经过签章和加密后生成的电子版投标文件。生成的电子版投标文件包含用于投标文件上传的主文件（政府采购项目文件格式后缀为.smxtf）和用于应急补救的投标文件备份文件（政府采购项目文件格式后缀为.nsmxtf），备份文件主要用于电子化开标出现技术问题后的补救，请投标供应商随身携带。
14、电子化投标文件的签署
14.1招标文件中要求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投标供应商在进行电子化投标文件签章时，以签盖法定代表人签章为准。电子化投标文件具体制作教材请投标供应商通过CA证书登录三门峡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在右上角“组件下载”中查看。
四、电子化投标文件的上传
15、投标文件上传
电子化投标文件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至三门峡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仍未上传成功的电子化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
注：如按照电子化投标操作教材制作完成的电子化投标文件无法上传的，投标供应商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尽早的联系中心技术人员，以便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处理。投标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到处理技术问题和上传数据等工作所需的时间问题，电子化投标文件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的，其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16、投标截止时间
16.1电子化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见本须知前附表规定。
16.2采购人可按本须知第8条规定以修改补充通知的方式，酌情延长提交电子化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在此情况下，投标供应商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以及投标供应商受制约的截止时间，均以延长后新的投标截止时间为准。
16.3到投标截止时间止，上传成功的电子化投标文件少于3个的，采购人将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16.4电子化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与撤回
16.4.1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投标供应商不得补充、修改电子化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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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开标
17.1 采购人按本须知前附表所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开标，并邀请所有投标供应商参加。开标会议由招标代理机构主持，在有关部门监督下进行。
17.2开标程序：
17.2.1 开标由招标代理机构主持；
17.2.2 介绍本项目的情况；
17.2.3 宣布开标会议纪律；
17.2.4 介绍参会的采购人、监督人等与会人员；
17.2.5开标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自动提取所有电子化投标文件，按时在线解密。解密全部完成后，向所有投标供应商公布投标供应商名称、投标价格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内容。
17.3 开标会议结束，由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2.1项的要求，对投标供应商进行审查，有一项不符合的，视为未通过资格审查，不得进入下一评标过程。
17.4 采购人将符合资格审查的电子化投标文件提交于评标委员会进行评审、比较。
17.5 电子化投标文件的有效性
17.5.1 电子化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的为无效电子化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因投标供应商原因造成投标文件未解密的，视为撤销其投标文件；因投标供应商之外的原因造成电子化投标文件未解密的，视为撤回其投标文件，投标供应商有权要求责任方赔偿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部分电子化投标文件未解密的，其他电子化投标文件的开标可以继续进行。
17.5.2 若电子化投标文件解密后，有效电子投标文件不足三家的，本项目应予废标。
17.5.3 采购人将有效电子化投标文件，送评标委员会进行评审、比较。
[bookmark: _Toc9033][bookmark: _Toc13045]六、评标
18、评标委员会
18.1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依法组建，负责评标活动。
18.2评标委员会成员为5人，采购人代表1人，其余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4人从相关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与投标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进入评标委员会。
18.3开标结束后，开始评标。评标工作在相关部门监督下，采用保密方式进行。
19、评标过程的保密
19.1开标后，直至授予中标供应商合同为止，凡属于对电子化投标文件的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有关的资料，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及其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情况均应严格保密。
19.2在电子化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推荐以及授予合同的过程中，投标供应商向采购人和评标委员会施加影响的任何行为，都将会导致其投标被拒绝。
19.3中标供应商确定后，采购人不对未中标供应商就评标过程以及未能中标原因作出任何解释。未中标供应商不得向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索问评标过程的情况和材料。
20、评标纪律
20.1评标委员会成员和参与评标工作的有关人员不得透露对电子化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它情况。
20.2除投标须知第25条款的规定以外，开标以后至授予中标通知书前，任何投标供应商均不得就与其电子化投标文件有关的问题主动与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发生联系。
20.3如果投标供应商试图对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施加影响，则将导致该投标供应商的电子化投标文件被拒绝。
21、电子化投标文件的澄清
21.1 为有助于电子化投标文件的审查、评价和比较，评标委员会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供应商对电子化投标文件含义不明确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或说明，投标供应商应采用书面形式进行澄清或说明，但不得超出电子化投标文件的范围或改变电子化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根据本须知规定，凡属于评标委员会在评标中发现的计算错误并进行核实的修改不在此列。
22、电子化投标文件的初步评审
22.1评标时，评标委员会将首先评定每份电子化投标文件是否在实质上响应了招标文件的要求。所谓实质上响应，是指电子化投标文件应与招标文件的所有实质性条款、条件和要求相符，无显著差异或保留，或者对合同中约定的采购人的权利和投标供应商的义务方面没有造成重大的限制，纠正这些差异或保留将不会对其他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供应商的竞争地位产生不公正的影响。
22.2如果电子化投标文件实质上不响应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评标委员会将予以拒绝，并且不允许投标供应商通过修改或撤销其不符合要求的差异或保留，使之成为具有响应性的投标。
22.3若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标委员会有权要求投标人代表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资料；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2.4若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其投标文件技术方案、技术参数模糊响应或虚假响应，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标委员会有权要求投标人代表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资料；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不能证明其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2.5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评标委员会初审后按无效标处理：
（1）投标供应商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的；
（2）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承诺函；
（3）投标报价低于成本、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4）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
（5）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6）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7）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8）投标截止时间以后送达。
22.6废标条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应予废标处理：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
（3）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4）未按本招标文件要求加盖投标供应商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3、电子化投标文件计算错误的修正
23.1评标委员会将对确定为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电子化投标文件进行校核，看其是否有计算或表达上的错误，修正错误的原则如下：
23.1.1电子化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3.1.2对不同文字文本电子化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23.2按上述修正错误的原则及方法调整或修正电子化投标文件的投标报价，投标供应商同意后，调整后的投标报价对投标供应商起约束作用。如果投标供应商不接受修正后的报价，则其投标将被拒绝，并不影响评标工作。
24. 电子化投标文件的评审、比较和否决
24.1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仅对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电子化投标文件进行评估和比较。
24.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招投标文件规定，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制定本次招标评标办法。并按照“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进行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比。
24.3在评审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供应商就电子化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材料。
24.4 评标时，投标报价是评标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采购人不承诺将合同授予报价最低或最高的投标供应商。
24.5 评标委员会依据本须知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电子化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向采购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
24.6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标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技术指标仍相同的，按商务标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以上各项都相同的，由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供应商。  
[bookmark: _Toc10985][bookmark: _Toc11776]七、定标、授予合同
25、合同授予标准
25.1 本招标项目的合同将授予按本评标办法确定的中标供应商。
25.2 评标委员会经采购人授权，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供应商。当确定中标的中标供应商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序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供应商，以此类推。
26、授予合同时变更数量的权利
26.1采购人在授予合同时，保留对货物数量予以适当增减的权利。供应商不得在此情况下对投标文件作出修改，如价格、交货时间、售后服务等。
27、采购人拒绝投标的权利
27.1 采购人不承诺将合同授予报价最低的或最高的中标候选人。
28、中标通知
28.1采购人和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项目评审结束后，当天内完成评标报告报送、中标成交供应商的确定、中标公告发布、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等工作。
28.2《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其澄清文件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29、合同协议书的签署
29.1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及中标供应商的电子化投标文件订立书面采购合同，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采购人应当在合同签订后1个工作日内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公示采购合同，并完成合同备案。
29.2中标供应商如不按本投标须知的规定与采购人订立合同，则采购人将废除授标，并做出相应的处罚，同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0.纪律和监督
30.1对采购人的纪律要求
采购人不得泄漏招标投标活动中应当保密的情况和资料，不得与投标供应商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采购人的监督部门在招标过程中有履行全程监督的权力。
30.2对投标供应商的纪律要求
投标供应商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采购人串通投标，不得向采购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投标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标工作。
30.3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纪律要求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不得使用本项目招标文件“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评审因素和标准进行评标。
30.4对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
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
30.5质疑
投标供应商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必须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递交。投标供应商应保证提出的质疑内容和相应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来源的合法性，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答复。
30.6投诉
投标供应商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招标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有权向采购人纪检监察部门投诉、必须实名举报。投标供应商应保证提出的投诉内容和相应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来源的合法性，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督机构将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答复。
30.7处罚
本次招标的采购人、投标供应商、评标委员会成员及相关人员等参与招投标活动的各单位及个人，均应在招标、投标、合同执行等过程中保持廉洁并遵守职业道德；如不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规定，或有腐败、欺诈行为，将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因中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串标、围标或采用其他违法行为获取中标的，一旦被有关单位发现，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同时中标人应赔偿由此给发包人所带来的一切损失。
30.8中标人确定后，采购人不对未中标人就评标过程以及未能中标原因作出任何解释。未中标人不得向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或其他有关人索问评标过程的情况和材料。
[bookmark: _Toc23971]	八、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31.1采购人不承诺最低价中标，而且采购人没有义务解释说明未中标原因。
31.2其它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31.3本招标文件解释权归采购人。
31.4本项目落实节能环保、中小微型企业扶持等相关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支持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
附件1：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








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

各供应商：
欢迎贵公司参与河南省政府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河南省财政厅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针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出的一项融资政策。贵公司若成为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供应商，可持政府采购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无需抵押、担保，融资机构将根据《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豫财购〔2017〕10号），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提供便捷、优惠的贷款服务。
[bookmark: _Toc15196]贷款渠道和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可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查询联系。

附件2
卢氏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书
各供应商：
欢迎贵公司参与卢氏县政府采购活动！
近年来，卢氏县积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创新运用“政采贷”信贷产品，畅通中小企业融资“绿色通道”，为企业发展提质增效注入金融活水。
为更好满足中小微供应商短、频、急的资金需求，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服务市场主体推动经济稳健发展，我县各金融机构着力优化产品服务、无需抵押担保、简化审贷程序、缩短审贷周期，为供应商合同融资贷款提供便利条件，现编制《卢氏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书》，方便中小企业供应商朋友们进一步了解政府采购融资政策和获取贷款的流程。
特别提醒：该告知书仅统计了我县部分可以提供线上融资的金融机构，凡参与我县政府采购项目，有融资需求的本地或外地中标（成交）供应商，均可通过“河南省政府采购网”进入“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申请融资服务，凡在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登记的金融机构均可开展融资贷款业务。对“政采贷”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或者建议意见，及时向我县财政部门反馈。
联系电话：0398-7863556
承接银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氏支行
	张江涛
	1873985020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氏县支行
	代仁旺
	18939062604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氏支行
	李博
	15839857887




附件3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 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 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
（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
（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
（3）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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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1)_01][image: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1)_02][image: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1)_03]

附件5：
[image: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1)_00][image: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1)_01][image: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1)_02][image: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1)_03]


附件6：
质疑函范本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
地址：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地址：邮编：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
质疑项目的编号： 包号：
采购人名称：
招标文件获取日期: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
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
质疑事项2
……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
签字(签章)：   公章：                      
日期：
质疑函制作说明：
1.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2.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3

[bookmark: _Toc3143][bookmark: _Toc9123]第三章 采购需求
1、项目名称：卢氏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内镜中心设备项目
2、项目编号：三卢公开采购-2025-15、LSGZ[2025]065-ZC042
3、采购人：卢氏县人民医院
4、预算金额：¥2180000.00元；
5、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已落实
6、采购内容：卢氏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内镜中心设备项目，采购：分别为:高清电子治疗胃镜2条高清电子治疗肠镜2条、主机、工作站及配套设备1套。
7、供货期：签订合同后15日历天（完成安装及调试）
8、交货地点：卢氏县人民医院院内
9、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10、标段：不划分标段
11、质保期：一年
12、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执行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政策（残疾人福利性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等政府采购政策







项目投资估算明细
	
	单位：万元

	设施（设备）名称
	数量
	单价
	金额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高清电子治疗胃镜
	2
	38
	76
	
	76

	高清电子治疗肠镜
	2
	41
	82
	
	82

	主机、工作站及配套设备
	1
	60
	60
	
	60

	合计：
	
	
	218
	
	218














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招标参数
	1、 [bookmark: _Toc256363562]设备名称：高清电子内窥镜系统
	2、 数量：1套

	三、技术参数

	（一）、主机光源分体机（各品牌最高端型号）

	（二）、图像处理装置

	1、图像输出：
	超高清数字输出图像，图像分辨率≥1080p。

	2、高清输出信号接口：
	高清输出端口≥4个

	3、USB 端口：
	USB端口≥2个，具有实时存储视频、图片、键盘连接等功能；

	★4、图像传输方式：
	无线传输/高速率传输。

	5、电子放大：
	具有数字放大功能，放大倍率≥4倍，≥5档4级可选。

	6、测光模式：
	平均测光/峰值测光/自动测光。

	7、特殊光观察：
	具有窄带成像功能，滤光片原理，染色模式≥4种；

	8、色彩定制功能：
	红色、绿色、蓝色、色度调节，调节级数≥15级；

	9、图像调节：
	具备结构强调、轮廓强调、复合强化功能（均≥4档可调）。

	10、血液强化功能：
	对内窥镜图像进行图像处理，强化显示血管组织。

	11、暗区校正：
	可保持图像中亮区的亮度，提高图像中暗区的亮度。

	12、★白平衡：
	具有白平衡功能，调试有显示信息反馈，携带白平衡帽并可360°旋转。（提供产品图例证明。）

	13、预冻结：
	图像处理器可自行选择冻结前图像中最清晰的图像显示存储；

	14、视频录制：
	具有视频录制功能，通过USB连接存储设备，操作简单可随时录制并存储；支持外接硬盘、U盘等连接存储；

	15、用户/自定义模式设置	支持用户自定义模式；用户管理存储默认使用的图像输出颜色设置、强化参数、测光模式以及测光目标值设置、气泵等级、放大参数、默认的手柄按钮快捷功能等。

	16、功能状态显示：
	可在屏幕显示当前系统状态，存储在内镜记忆芯片中的与内镜相关的数据可以调用并显示在屏幕上。

	17、信息显示查询：
	显示器支持可显示内镜型号、序列号、染色模式、测光模式等信息，产品信息显示直观。

	★19、双光模式：
	可实时同步显示白光与染色图像；（提供产品图例证明。）

	20、画中画视频输入：
	PIP按键，可切换画中画输入接口。有“OFF”、“VIDEO”和“Y/C”信号输入选项。

	21、画面显示调节：
	显示器内镜画面可进行自行调节，调整比例有16:9、5:4等不同比例调节选择。

	22、液晶显示：
	主机系统具备多功能液晶显示面板，面板可显示调节主机所有功能，≥10英寸面板显示并可调。

	23、控制平板录入：
	主机系统具备控制平板，控制平板可以进行内窥镜图像处理器的控制、患者信息的添加、医生个性化参数的设置以及软件系统及内窥镜图像处理器系统的设置。

	（三）、内窥镜冷光源

	1、光源：
	多路LED光源，≥5路LED光源

	2、窄带光染色功能：
	窄带成像功能，白光及4种染色的窄带光照明光源；

	3、寿命显示：
	具备显示光源寿命信息功能

	4、光照强度：
	光照强度可调节，自动/手动调光，一级调节≥20级

	5、透光功能：
	具备透光功能，实现镜头定位

	6、色温：
	色温范围3000K-7000K

	7、光通量：
	白光照明下光通量≥300 lm

	8、气泵类型：
	膈膜式气泵

	9、气泵压力：
	气泵压力：气泵压力范围40-90kPa

	10、气体大小选择：
	气泵流量具有≥4档可选

	11、气泵流量：
	流量范围：4-7L/min

	12、水瓶：
	可拆卸水瓶，加压实现送水进行镜头冲洗

	13、存储设定：
	通过操作者信息界面进行用户预设，可设置该用户登录时是否默认开启光源和气泵、气泵等级等

	★14、内镜连接：
	内镜连接采用无线供电模式，无辅助电缆接头，且支持内镜热插拔。（提供产品图例证明。）

	（四）、高清电子治疗结肠镜（两条）

	★1、视野角度：
	＞170°

	2、景深：
	2-100mm

	3、先端部外径：
	≤12mm

	4、插入部外径：
	≤12mm

	5、弯曲部弯曲角度：
	上/下各≥180°,左/右各≥160°

	6、硬度可调：
	插入管具有软硬度5档4级可调功能

	7、有效长度：
	≥1350mm

	8、钳子管道内径：
	≥3.8mm

	★9、光窗数量：
	具备≥3个照明窗

	10、特殊光功能：
	配合内镜系统具有窄带成像功能

	11、辅助送水：
	具备副送水功能

	12、智能按键：
	操作手柄自定义内镜功能按键≥5个

	（五）、高清电子治疗胃镜（两条）

	1、视野角度：
	≥145°

	2、景深：
	2-100mm

	★3、先端部外径：
	≤9.2mm

	4、插入部外径：
	≤9.2mm

	5、弯曲角度：
	上≥210°，下≥120°，左/右≥100°

	6、有效长度：
	≥1100mm

	7、钳子管道内径：
	≥2.8mm

	★8、光窗数量：
	具备≥3个照明窗

	9、特殊光功能：
	配合内镜系统具有窄带成像功能

	10、辅助送水：
	具备副送水功能

	11、智能按键：
	操作手柄自定义内镜功能按键≥5个

	（六）、液晶显示器

	1、尺寸：
	≥32寸

	2、分辨率：
	3840*2160P

	3、PIP模式：
	具有画中画，双屏模式等调节

	4、屏幕工艺:
	防眩，硬涂层

	（七）、专用台车

	1、专业设计的内镜专用台车，金属钣金材质。

	（八）、图文工作站

	1、知名品牌电脑打印机，内镜用高清图文采集系统。

	四、配置要求：

	1、全高清电子内窥镜图像处理器
	1台

	2、全高清电子内窥镜LED灯冷光源
	1台

	3、全高清电子治疗结肠镜
	2条

	4、全高清电子治疗胃镜
	2条

	5、专用仪器台车
	1台

	6、医用液晶显示器
	1台

	7、高清图文工作站
	1套



第四章  评标办法
1. 电子化投标文件的评审、比较和否决
1.1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仅对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电子化投标文件进行评估和比较。
1.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招投标文件规定，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制定本次招标评标办法。并按照“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进行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比。
1.3在评审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供应商就电子化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材料；凡遇到招标文件中无界定或界定不清、前后不一致使评委会成员意见有分歧且又难于协商一致的问题，均由评委会予以表决，获半数以上同意的即为通过，未获半数同意的即为否决。
1.4评标时，评标委员会依据本须知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电子化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向采购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采购人授权评标委员会根据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按序确定中标供应商。
1.5同品牌产品投标
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2．评分标准(综合评分法)
评标委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按下列标准打分：
第一部分：投标报价；第二部分：综合标；第三部分：技术标。
投标供应商得分=投标报价得分+综合标得分+技术标得分。投标供应商的最终得分为各评委所评定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3. 评审程序
3.1资格性审查
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按照下列内容的要求，对投标供应商进行审查，有一项不符合的，视为未通过资格审查，不得进入下一评标过程。
	序号
	审查项
	审查标准

	1
	独立法人
	具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以供应商营业执照为准；

	2
	营业执照
	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3
	投标产品来源的合法性
	供应商为代理商或经销商，投标时须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供应商为生产企业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4
	投标产品的有效性
	投标产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9号修订后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提供投标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5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2021-2023年任意一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自行承诺（格式自拟，承诺书随中标公告一并公示）；

	6
	依法缴纳税收
	供应商提供2025年以来任意三个月企业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或承诺书（格式自拟，承诺书随中标公告一并公示）；
（注：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依法免税证明材料）

	7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拟派项目负责人依法激纳社保或承诺书、身份证及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

	8
	供应商须提供本企业无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承诺书；
	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9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关系、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提供声明函；

	10
	“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查询结果截图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在资格审查结束之前通过以下渠道对各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查询,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及相关证据与其他采购文件一并保存：
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渠道：“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查询渠道：“中国政府采购网”。

	注：以上资格项评审标准中所涉及的证明材料，均以投标文件中所附原件扫描件为准（网页查询以网页截图为准），提供不全或者未按要求提供的，视为没有提供。


3.2 符合性审查
由评标委员会按照下列内容进行符合性审查，有一项不通过，视为未通过该项审查，不得进入下一评标过程。
	序号
	审查项
	审查标准

	  1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名称与营业执照等一致；

	2
	签字或盖章
	符合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签字或盖章要求；

	3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

	4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5
	质量
	符合第二章“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

	6
	投标报价
	只有一个有效投标报价，且不超过采购预算价；

	7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

	8
	投标承诺函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

	9
	交货时间
	符合第二章“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

	10
	交货地点
	符合第二章“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

	11
	质保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

	12
	其他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审查标准；


4 评分标准
4.1政策落实
（一）价格扣除：投标人为小微企业的，且所投标的产品为小型和微型企业制造的，则给予该产品报价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参加投标的小微企业，应当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提供《中小微企业声明函》（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详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投标人为大型企业的不适用本款规定。投标人为联合体的，联合体各方均应为小微企业，否则不适用本款规定。
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和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本项目对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企业作为投标人所提供的本企业生产的产品的价格给予20%的扣除。
所投小微（监狱、残疾人福利）企业产品报价=所投小微（监狱、残疾人福利）企业产品报价合计×（20%）
同一投标人，小微企业产品企业产品价格扣除优惠只享受一次，不得重复享受。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报价（含小微企业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即3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报价)×价格权值（30分）
投标人评审价格＝报价－小微企业总价×20%
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分值构成 
(总分 100 分)
	投标报价：30分； 
综合标：40分； 
技术标：30分；

	评分因素
	评分
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报价分
（30分）
	投标
报价
	（1）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通过初步评审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得分为满分30分。
（2）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3） 若供应商的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报价或其报价无法正常履行合同的，评标委员会对其投标报价提出质疑，供应商应对其投标报价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并做出澄清，若供应商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评标委员会提出的相关资料证明其报价合理的，评标委员会将视同供应商低于成本价投标及恶意投标，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注：对中小企业的价格给予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0-30分

	综合标
（40分）
	企业
业绩
	投标人2022年以来完成过类似项目业绩的，每提供一份，得2分，最高得4分。
注：以投标文件中所附供货合同及中标通知书原件扫描件为准。
	0-4分

	
	供货方案
	据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方案先进、合理、思路清晰，完全满足采购单位的采购要求，进行综合比较评定后分档得分： 
1、方案架构清晰合理、技术先进、逻辑清晰可行的得5分； 
2、方案架构基本清晰合理、技术基本先进、 逻辑基本清晰的得3分；
3、方案架构不清晰合理、技术不先进、逻 辑不清晰的得1分。
4、未提供方案或方案有重大不合理性或完全不可行的不得分。
	0-5分

	
	质量保证措施

	投标人在满足招标文件的基础上，能够提供质量保证措施先进性、可靠性、稳定性、整体性、安全性等全面合理可行的进行评比打分。 
1、质量保证期内、外服务内容全面完整，细节详尽，切实可行的得6分； 
2、质量保证期内、外服务内容比较完整，细节简要，一般可行的得4分； 
3、质量保证期内、外服务内容细节简要，大致可行的得 2分； 
4、质量保证期内、外服务内容不合理可行但有此描述的得1分； 
5、投标人没有提供上述内容或所提供上述内容不符合本项目要求的不得分。
	0-6分

	
	交货、验收、安装调试方案 


	根据各供应商提供的交货、验收、安装调试方案打分： 
1、交货、验收、安装调试方案内容全面、合理、详细、保障措施具体明确，得5分； 
2、交货、验收、安装调试方案内容较全面合理、保障措施较具体明确，得3分； 
3、交货、验收、安装调试方案内容不够合理、保障措施不够具体明确，得1分； 
4、未提供或缺项不得分。   
	0-5分

	
	培训方案
	根据设备特点， 制定培训方案和计划： 
1、方案及计划完整， 计划安排全面合理， 培训内容详实的，得5分； 
2、方案及计划安排基本合理，培训内容详实的，得3分； 
3、方案及计划安排差的，培训内容差的，得1 分； 
4、未提供技术培训方案的，不得分。 
	0-5分

	
	人员配备计划
	1、根据人员配备计划的合理性与完整性，人员配备非常齐全、合理的得5分；
2、人员配备较齐全、较合理的得3分；
3、人员配备不齐全的得1分；
4、缺项不得分。
	0-5分

	
	售后服务及优惠承诺
	1、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提出的售后服务承诺（承诺包括但不限于：售后人员、售后体系、厂家保障、现场实施保障、日常维护、售后服务维修响应时间、维修响应方式、提供服务培训等与售后有关内容）的优越性进行综合比较，内容具体全面、可操作性强的，得7分；内容全面、可操作性较强的，得5分；内容基本全面、可操作性基本可行的，得3分；内容一般的，得1分；缺项不得分。
2、根据各投标人售后服务中对质保期满后的收费标准等方面所做出的承诺情况进行横向对比后，内容具体全面、承诺合理得当的，得3分；内容较全面、承诺较合理的，得2分；内容不全面、承诺一般的，得1分；缺项不得分。
	0-10分

	技术标（30分）
	技术
参数
	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的技术性能指标（技术规格偏离表及其他技术资料）进行评审，所投产品技术参数、性能及产品功能全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基本分30分。 
1.产品带★技术参数为重要参数，无偏离附证明材料，无证明材料，则该项30分不得分。
2.产品不带★技术参数为一般参数，若所投产品与招标文件技术性能指标要求负偏离即在基本分30分的基础上扣2分，依此累计，扣完为止。
	0-30分

	投标供应商综合得分=投标报价得分＋技术标得分＋商务标得分。
评委小组完成对投标报价、技术标和商务标的汇总后取平均值作为该投标人的最终得分。
本办法计算过程中分值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结果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投标人的报价应包含投标供应商所承诺的应达到的本项目质量标准及其他承诺应达到的标准所包含的所有费用。
注：1、以上业绩、证书等文件证明材料应将原件扫描件制作在电子投标文件中，评标时以供应商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为准，否则由此造成应得分而未得分等情况的，由供应商承担责任。
2、评标开始后，不再接受任何补充材料。
3、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清晰可辩性负责。
4、评审标准中涉及的网页查询的查询时间、供应商自行出具的承诺函时间均不得早于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时间，否则，该项按无效处理。
5、以上项目若缺项的，该项为0分。


4.2计分办法
计分过程中按四舍五入的法则，取至小数点后2位，投标供应商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打分的算术平均值，最终结果取至小数点后2位。评标委员会将按投标供应商得分高低排序向采购人推荐前三名为中标候选人。
注：所有未进入详细评审的投标作为无效投标，其报价不作为评分依据。
5.其他事项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bookmark: _Toc21735]
第五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bookmark: _Toc7651][bookmark: _Toc407]      （本合同仅供参考）
供方：

需方：
供方持的中标/成交通知书，根据招标文件、供方的投标/报价等文件[项目编号： ]，按照《政府采购法》、《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供需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合同条款：
一、本合同名称：
二、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元（大写： ）。
三、质量要求及供方对质量负责条件和期限：
所供货物必须首先符合有关国家强制性规定、国家（行业）标准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同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要求。供方应提供全新未拆封产品（包括零部件、附件、备品备件），如确需拆封的，应在供货前征得采购人同意，否则视为不能交货。供方保证全部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需方提供货物和服务，并负责可能的弥补缺陷。需方对货物规格、型号、质量有异议的应在收到货物后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需安装调试成套设备的提出异议的期限为     日。
四、售后服务承诺：
1、售后服务响应时间：
2、解决问题时间：
3、售后服务机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
售后服务机构：
地址：
联系人:
4、其他服务承诺：
五、合同履行地点及进度：合同生效后，供方应于年月日前按需方要求在
（需方指定的地点）完成本项目的交货、安装、调试。货物运送的费用由供方负责。需方应在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后，提供符合安装条件的场地、电源、环境等。
六、供方在交付货物时应向需方提供货物的使用说明、合格证书及其它相关资料，否则按不能交货对待。
七、人员培训：供方免费对需方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直到需方人员熟练操作或掌握为准。
培训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培训时间： 
培训方式：
八、验收要求。
1、供方履约完毕及时向需方提出验收申请。
2、需方在收到供方验收申请后     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九、付款程序、方式及期限：
1、供方开具以需方单位名称为抬头的发票。
2、付款方式：按财政规定管理办法支付。
十、违约责任：
供方所交付的系统软件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及合同要求的，或者供方不能交付货物或完成系统安装、调试的，供方应向需方支付合同金额总值10%的违约金，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供方如逾期完成的，每逾期一日供方应向需方支付合同金额的0.5 %违约金。需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拒付货款，需方应向供方偿付拒收拒付部分设备款总额0.01 %的违约金；需方如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付款一日的需方应向供方偿付所欠合同金额0.01 %的违约金。
十一、供需双方应严格遵守招标文件要求，如有违反，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处理。
十二、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法定的质量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或鉴定。
十三、项目招标文件及其修改和澄清、及供方投标文件、供方在投标中的有关承诺及声明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四、本合同签订和履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由供需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签订合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五、本合同未尽事宜，供需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不能违反招标文件及供方的投标或报价文件所规定的实质性条款。
知识产权：供方须保障需方在使用该项目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供方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如需方因此而遭致损失的，供方应赔偿该损失。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签约地址
十七、合同生效、备案及其它
1、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需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1个工作日内将采购合同上传至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备案。
3、本合同一式6份，供需双方各持3份
供方（公章）：                          需方（公章）：
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签字）：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bookmark: _Toc8905]
第六章  电子化投标文件格式




                    （项目名称）

投 标 文 件
 
项目编号:                    
 
 
 

 

 
供应商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法人电子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目    录
一、投标函-------------------------------------------------------------
二、投标报价一览表------------------------------------------------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四、授权委托书--------------------------------------------------------
五、投标承诺函-------------------------------------------------------
六、投标供应商情况-------------------------------------------------
七、综合标--------------------------------------------------------------
八、其他资料-----------------------------------------------------------

[bookmark: _Toc171073209][bookmark: _Toc169921409][bookmark: _Toc171073044][bookmark: _Toc223432389]
一、投 标 函
[bookmark: _Toc30205]致：    (采购人名称）   
我们收到了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的采购文件，经详细研究，我们决定参加该项目的招标采购活动并按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我们郑重声明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
（1）愿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条款和要求，提供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工作，此次总报价为（大写）         人民币（小写：         元），交货时间           ，交货地点           ，质保期           ，投标有效期       。
（2）如果我们的投标文件被接受，我们将履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要求。
（3）我们同意本招标文件中有关有效期的规定。如果中标，有效期延长至合同终止日止。
（4）我们愿提供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所有文件资料。
（5）我们已经详细审核了全部招标文件，如有需要澄清的问题，我们同意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采购人提出。逾期不提，我公司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6）我们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履行自己的全部责任。
（7）投标报价含货物、运输、安装、调试、培训、保修、税金等一切费用。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法人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二、投标报价一览表
2.1投标报价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内容
	

	投标报价（元）
	大写：
小写：

	交货时间
	

	交货地点
	

	质保期
	

	投标有效期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号）
	

	备注
	


注：投标报价仅且只有一个有效报价，不得出现两个及以上报价，否则作废标处理。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法人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2.2报价明细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号
	产地
	制造商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备注(制造商企业类型)

	1
	
	
	
	
	
	
	
	
	

	2
	
	
	
	
	
	
	
	
	

	合计（元）
	大写：
小写：






供应商：（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投标人应按本表“列”的内容要求逐项认真填报，产品产地的填报应至少精确到市级行政区域，因填报不完整而引起的投标风险,由投标人承担。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减表格行数。
[bookmark: _Toc464814119][bookmark: _Toc30992][bookmark: _Toc1729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538][bookmark: _Toc358213385]2.3货物规格、技术参数偏离表

	序号
	货物名称
	招标功能参数
	投标功能参数
	偏离说明
	备注

	
	
	
	
	
	

	
	
	
	
	
	

	
	
	
	
	
	

	
	
	
	
	
	

	
	
	
	
	
	

	
	
	
	
	
	

	
	
	
	
	
	



   
                                供应商名称：（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此表格若不够用可根据实际自行扩展表格。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供应商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后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原件扫描件）
[bookmark: _Toc223432391][bookmark: _Toc171073046][bookmark: _Toc169921411]
四、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法人电子签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日期：  年   月  日

（后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原件扫描件）
 

五、投标承诺函
致：（采购人）
我公司作为本次招标项目的供应商，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招标文件有异议，已经在开标截止时间届满前依法提出异议，不存在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招标以求侥幸中标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
二、参加本次招标活动，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目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成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
三、招标文件中提供的能够给予我单位带来优惠的任何资料和技术、服务、商务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四、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
（一）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的；
（二）在采购人确定成交人以前放弃中标候选资格的；
（三）由于成交人的原因未能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四）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五）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六）投标有效期内，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由我公司承担。我公司声明放弃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和追索的权利。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追究法律责任，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法人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六、投标供应商情况
1、企业基本情况表
	投标供应商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时间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电话
	

	注册资金
	

	营业执照号
	
	有效期
	

	经营范围
	

	备注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法人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2、拟派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年龄
	

	职务
	
	电话
	

	从事工作年限
	

	···
	

	近3年以来完成的项目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地点
	时间
	备注

	1
	
	
	
	

	···
	
	
	
	


注：应附项目负责人社保、身份证、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法人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3、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
（格式自拟，应逐页加盖单位及法人电子签章）


七、综合标
1、业绩一览表及证明材料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时间
	建设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1
	
	
	
	
	

	2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法人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投标人所列项目清单应附供货合同及中标通知书，时间要求为2022年1月1日以来。

八、享受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3802][bookmark: _Toc144905420][bookmark: _Toc116401619][bookmark: _Toc109465630]1、中小企业声明函
（属于中小微企业的填写，不属于的无需填写此项内容）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2.（标的名称），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填写前请认真阅读《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相关规定。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3、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填写的，评审时不予以考虑。

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填写，不属于的无需填写此项内容）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八、其他资料
（招标文件、评分办法中提到的其他资料及供应商认为应附的其他资料，格式自拟，应逐页加盖单位及法人电子签章）

 (
55
)
image4.png
1102061808 #uK 2%

it 7K R A K 2% B AR S 1B %

xR AeEg) (6B 21519)
CF AR POE ROK 2R SR
MRS HK 2} 57 FA KA i 200 PR 1 % B 5 )
(GB 20665)
CRERHIKHL (28D RERLIR & (%
R AEE)  (GB 29541)
ik R € 5% K PR fit #OK 2R G5 g 3R 52

I [ A5 4%)  (GB 26969)

11020619 H& B

ke 5 3 1 ) X i
T

QA 3 P S0 2 AT e Y
EAE AR %)  (GB 19043)

LED & %/ Fi% 1 e B

7

(i EE A BEE I A LED AT Hgg
0 PR (% RE RS54 (GB 37478)

1|
& - AR LED 7= 5 BE AR &
b (RS2 (6B 30255)
EREREEENE ) AR LED 7= 5 BE AR &
[ B0 LED 4T E K RERUE ) (GB 30255)
12 A A020910 H[A02091001 -3 B4 (PR H A i 28 PR R 1 2 e 25
WL e B& CERIHD %) (GB 24850)
VUS55 8 E B4 S
38 LA PR L BE AR PR e 1
13 S A020911 #|A02091107 FLAFT T ——r e %) (GB 24850)
Wi % P o DS SN EEE SMAN R
LB MAF A (THSEHLE R 2% B8 RO
T S RE ) (GB 21520)
1031210 PR | . ) T FE R Ak L Al 28 PR 1 S it
R/ H L
H eI RIS %) (GB 30531)
A 7 1 Ny A )
s QAL A28 7K 20 PR 1 S K 5 400
(GB 25502)
5 A060805 1
52 A 5 FH 7K 280 R s 1 2 L K
° i CURS) (6B 30717)
e C/MEE 28 FH 7K 2803 IR s 1 2 F K

CUR) (6B 28377)





image5.png
6 [ A060806 7K| (7K P 7K 280 3 PR 8 2 FH 7K 2%
b R %)  (GB 25501)

. 14060807 15 73] Q{25 i i 1 FH 7K 2880 3 PR e A Y
e i FHK RS 4%)  (GB 28379)

8 14060810 #f i G 25 FH 7K 2803 IR s 18 2 F K]
i &) (GB 28378)

VE: LT REE AR R HE AR O E FARAE N BORTRUA, MRS B FRARHE R OKBO

EELgS

2. B AAEARHE R AT, KSR R VAERRHEIRTF (. A7 2800 P R AGE
WEBAEAZE 201946 A 1 H.
30 BL ok RN BUR SRR IR o




image6.png
{igEs

PRBERR 7 S IBUR R i B 7 B

HE .
E2: I AT
i)
1 A020101 1HELHL | A02010103 JIR %5 2% HJ2507 4% IR 55 25
B 02010104 £ IFEHL 12536 BOMLF AL, St
A02010105 {45 =i HEHL HJ2536 ETHEHL. Eonah
A02010107 ~FH AL TS HJ2536 ETHEHL. Eonah
A02010108 R HEHL HJ2536 ETHEHL. Eonah
A02010109 THEHL A5G HJ2536 ETHEHL. Eonah
702010199 FHeA it FEHL B & HJ2536 ETHEHL. Eonah
2 A020106 % N4 | A02010601 T EP %% A0201060101 WEBATENNL | HI2512 FTEIHL. f5E ML 2 ThEe—kHL
i 0201060102 HOEHTEINL | HJ2512 4TEDHL. A6 20HLR % i AL
A0201060103 FARITEPHL | HI2512 4TEPHL. LML Z ThfE—1AHL
A0201060104 #FARITEPHL | HI2512 4TEPHL. L FTHL L Z IhfE— A HL
A02010604 7R 70201060401 ¥ &k EoRa% | HI2536 T it 5ibl. Eonas
70201060499 JLAh i R2% | HI2536 T4kl EoRas
A02010609 EIJEEI&HI N &% | A0201060901 FHE{X HJ2517 44X
3 A020202 AL HJ2516 R
4 A020201 K EIHL HJ424 ¥rREH (BFLE ®E
5 A020204 % Thfig HJ424 ¥rREH (BFLE ®E
bl
6 A020210 SCER# | A02021001 FEEIHL HJ472 g — R EnHL
#*
7 A020301 # 1% HJ2532 AR R
X (FHEBRE
8 A020305 3l 4 | A02030501 % HJ2532 AR R
S 102030599 JLALTRFIE (B4 HJ2532 I
9 A020306 % % A02030601 /N % 7% HJ2532 AR R
10 | A020307 & fH 7% | A02030799 FHifthE FHVZ%E HJ2532 AR R
L)
11 A020523 il ¥4 7% | A02052301 il 4 FE4iHL HJ2531 T F A e &
%% A02052305 ZEYEHLAL HJ2531 T A B &
A02052309 L HIHIA . %% HJ2531 T A B &
12 | A020618 £ 3% il | A02061802 %% 41 i % A0206180203 7= HL HJ2535 J55 IR 2 < 15 2%

L

A02061808 #47K #%

HJ/T362 K BHAEGEIAES





image7.png
13 A020619 & W 5 | A02061908 = 4 HE AT FL HJ2518 HEHAGIE
#*
14 | A020810 f# ¥ /% | A02081001 f% FUM(E 4% HJ2512 $TERNL. fEENLK 2 Dhhe— bl
HR B m A %
#*
15 A020910 HLAL ¥ | A02091001 i H R ¥ %% il HJ2506 R 5 R HE L
& B
A02091003 57k 2 it i A HL AR HJ2506 R AL BB UL
B
16 A0601 R A060101 FAA R HJ2547 X H./H]2540 A i
A060104 Al R HJ2547 X H./H]2540 A i
A060199 FH AR HJ2547 X H./H]2540 A i
17 A0602 5. HZE | A060201 ARG HK HJ2547 X H./H]2540 A i
A060205 Al 5. 53K HJ2547 X H./H]2540 A i
A060299 Hifth &5, K HJ2547 X H./H]2540 A i
18 A0603 Fr¥EH A060301 4 Jm 7 42 h E IR FER HJ2547 X2 /H]2540 A Y
A060302 A 42K LI FES HJ2547 FF/HJ2540 AIE i
7060399 FH A fr 22K HJ2547 X H./H]2540 A i
19 A0604 7R A060499 Fifthib k% HJ2547 X H./H]2540 A i
20 A0605 HHZ A060501 A AE 2K HJ2547 X H./H]2540 A i
A060503 4 )8 JFi HE 2 HJ2547 X H./H]2540 A i
A060599 FH A AF HJ2547 X H./H]2540 A i
21 A0606 422 A060601 A5 422 HJ2547 X H./H]2540 A i
A0B0602 4 ) i 42 HJ2547 X H./H]2540 A i
22 | A0607 B KK A0B0701 AJi i A HJ2547 X H./H]2540 A i
A060702 < J i B A HJ2547 X H./H]2540 A i
23 | A060804 7Kitl HJ/T296 TAEW%
24 | A060805 fii 2% HJ/T296 TAEW%
25 A060806 7K M HJ/T411 KM
26 | A0609 414 5K HJ2547 X H./H]2540 A i
27 A0610 K KA HJ2547 X H./H]2540 A i
ZRAF
28 | A0699 HAhZK H HJ2547 X H./H]2540 A i
FIR
29 A070101 H fL£F HJ2546 744 i

i ENGe R





image8.png
30 | A090101 % EP 4% HJ410 SCAL 4R
CELIE LS
40
31 | A090201 HEHh £ HJ/T413 FAE S0 &
CHLEE FRAE 5ok
F9)
32 | A100203 AR | A10020301 AR HI571 NSRRI ]
A10020302 £F 4R HI571 NSRRI ]
A10020303 fITEAR HI571 NSRRI ]
A10020304 41K TAR HI571 NSRRI ]
A10020399 FiAth \3EAR HI571 NSRRI ]
33 A100204 N | A10020404 N 3 B T 2 B HJ571 NJgti f i it /HJ 2540 A 28 i
A, AR AR
A10020404 N it AR 2 T 2 1 AR HI571 AR K Hedil i /HT2540 A
B
34 | A100301 ZKJg# | A10030102 /K¥E HJ2519 /K&
BERIKIE
35 | A100303 /K Y8R | A10030301 7 & EE L HJ/T412 PRt
Tkt
36 A100304 £F 41T | A10030402 2T 43 5 FERR T A HJ/T223 1% KGR A4
BT TX10030403 Je i R P4 AHE M HJ/T223 B TS P
37 | A100305 #J5i & | A10030501 F1FFAR HJ/T223 %% TG b4
SRR 0030503 2 5t i bt HJ/T223 B TS P
38 | A100307 ZEHFG | A10030701 FEf% HJ/T297 Ve &erit
Bl A10030704 % HJ/T297 B %kt
A10030705 P Jsi it HJ/T297 B %kt
A10030799 At 2 3 Be il it HJ/T297 P 'éete
39 | A100309 ZEAKIH | A10030901 ¥ 7 Al i 7 B K HJ455 B K44
IR B il B
A10030903 14k 7k 4 41 HJ455 B K44
A10030906 #4543 T-BiKE (H) HJ455 B K44
2}
40 | A100310 F@E#. B | AL0031001 4% £ # A 75 b4 HJ/T223 1% KGR A4
FNET AR | R
Fe il A10031002 744 kil HJ/T223 R JRRGARR b
41 A100601 I B HJ2537 KHEHRR
fe:giR7S oY
42 A100399 FHAthdE | A10039901 Atk &)@ Ak HJ456 RITEBT KAk

SR





image9.png
43 | A100602 K i ¥ | A10060202 £ At i FLIB P Rk i HJ2537 KPR
B B
A10060203 £ et iR FLIR M I HJ2537 KPR
B
A10060299 H At HEIHR R HJ2537 KHEHRR
44 A100604 [ 7K % | A10060499 FHoAh B K ERAt HJ2537 KHEHRR
B
45 A100699 F fib 7 HJ2537 KHEHRR
Sk
46 A100701 [+ I'JHE HJ/T 237 SR 1% /HJ459 A5 1R 1]
47 | A100702 F HJ/T237 Y8R5
48 A170108 A} (2 HJ2537 KHEHRR
SRR
49 A170112 % $ HJ2541 AL
HURE R AL
50 | A180201 ¥k}l HJ/T226 @SR/ /T231 LR

(=]
i

B

VEr FRAT R P BN R AR % AT B B BORT R AR





image1.jpeg
“\\\\. |

I .-




image2.png
M4

TR mBUF R mE TS

A H

F%

s

AR pn

% A02010104 & 3it
AL

CRCRL T S RE 2R 52 18 S Be &
“4:2%)  (GB 28380)

14020101 154
WL %

5k A02010105 fFHER
AL

CRCRL T S RE 2R 52 18 S Be &
“4:2%)  (GB 28380)

& A02010107 ~FAR
RS

CRCRL T S RE 2R 52 18 S Be &
“4:2%)  (GB 28380)

1020106 i \|

110201060101 1§ 5 4T
ENAL

CRENHL HTEDHLAML ELHLAE RLR
e AR5 R)  (GB 21521)

402010601 FTEN % 4%

% A0201060102 4 5%
T ERHL

CRENHL HTEDHLAML ELHLAE RLR
e AR5 R)  (GB 21521)

% A0201060104 %F =X
T ERHL

CRENHL HTEDHLAML ELHLAE RLR
e AR5 R)  (GB 21521)

Vi e

1402010604 FoR %

k A0201060401 % i
7

GBI B 28 Al 25 PR E 18 S R
R 2%)  (GB 21520)

1402010609 7% K|
PN &2

140201060901 41X

(S (L. FTENHLRIE EALAE
0 PR e (M RE 544 (GB 21521)
AT EREE N 15 5T/ 40 AT
ENHLAE G 2SR

11020202 %5
28

(B RE AR M R RE AL )
(GB 32028)

11020204 % h|
it — AL

CRENHL HTEDHLAML ELHLAE RLR
e AR5 R)  (GB 21521)

;1020519 7%

1102051901 B5.02 %

7 7K B 0 5 fi 20 PR S 18 % 7T it
WEAME)  (GB 19762)

11020523 il ¥4
EtliiP

& A02052301 #1741
N

e 7K HLZE

(VA 7KL 2H i 280 BR 7 8 B e 25
%) (GB19577) , ({RIREHIESE
SPGB/ DAL RER €
I8 Je ek ) (GB 37480)

K IEATEALL

€k Gt JEATHLERE R 2 1

e (GB 30721)





image3.png
R AL BRI S 7 K AL
4

5L IR 2R A K T il PR
EAE AR (GB 29540)

& A02052305 7L
2

LA (A
1A R G /e
5> 14000W)

(B AT WA RERR
72 AH R IR AR 54 (GB 21454)

[ o6 20 2 SO AL
(174 H>14000W)

B e 32 SR T ML AE RLR E E
R RERREEY  (GB19576)  (IRVE
2 R 2 R L 2 R R PR 1 2 g
RE52%)  (GB 37479)

& A02052309 & Hfil
4 B

L5 25 1

B e 32 SR T ML AE RLR E E
K RERE%)  (GB 19576)

1402052399 HAth fil ¥4
SRR

A EI

CHLIGE A EIES 55 1 35
/NELFFAGA HIEE ) (GB /T 7190. 1D
CHLIGE A EIES 55 2 35y K
U RAHEE) (6B /T 7190.2)

Crp/INTE = A S 2 L E ML RE AL PR

7 4020601
e e AR5 2%)  (GB 18613)
11020602 77 /] (AR HEL A% 25 e 25 PR {8 Y
s ks s i A HEREL)  (GB 20052)
% A020609 4|, B AT L 25 BB 2R 2 18]
9 i 700 76 Y kT 4L
i RO R L HEHCEE)  (GB 17806)
N 5% P H UK A F i PR % Rt
140206180101 HLUK4E SO (6B 12021.2)
QB e T g A s ) s SR T B
o BR A2 K R L% %) (GB
21455-2013) , f§ 2019 HFAEITK
p—
PIRESETEE e G
7 {H S BE 40 ) (GB21455-2019)
. S
10 [r020818 i e 40206180203 2518 &

P A2

b

2 AT (I
WLAL A R <
14000W)

(B AT WA RERR
72 AH R IR AR 54 (GB 21454)

1R 76 32 U A
(i 4 5= 14000W)

B e 32 SR T ML AE RLR E E

e BET R4 (GB 19576) (X
7 308 R X 2 18 ML 4 R PR s 1
HERE)  (GB 37479)

;10206180301 PEAHL

LBl B ACHT B AOK AR 52 18 K

E:2%)  (GB 12021.4)





